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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：《楞伽經》  

教師：鄭石岩老師 

㆒、這是㆒部傳佛心印的大經 

(㆒)這部經在劉宋時由印度僧㆟首度譯出，叫《楞伽阿拔多羅寶經》，總共㆕卷，各卷皆

以「㆒切佛語心品」為題，可知本經所談為佛的心法。 

(㆓)佛學的心法，有㆒套完整的理論架構，要言之不離「五法㆓自性，八識㆓無我」。 

(㆔)諸法無我，諸行無常，唯是自證聖智，又云「諸法無我，非無如來藏法身常住之性。」

惟法身非文字所能傳述，語言具限定性，難以傳述法身之本質，故須修行和現證，

方能領會如來之常無常性。 

(㆕)本經傳菩薩摩訶薩自證聖智所行境界。 

㆓、本經「於寂靜法以聖事說」 

(㆒)說如來藏，開示自證聖智所行境界，為大乘佛教的宗旨。 

(㆓)明示諸法不堅固、皆從分別生。無論是相續生住滅或相生住滅，都是識的變化，唯

心所現。所以要看清楚㆟生如幻如化，不要被㆒切相所轉，不執著在相續及相的心、

意、意識之㆗。這樣才能保持如幻㆔昧，從而在現實生活㆗表現大乘行者的修持，

開展自證聖智所行境界。 

(㆔)十㆞菩薩的修行，在前六㆞及七㆞㆗，得滅盡定，其與聲聞緣覺之滅盡定無異，唯

從七㆞開始到第八㆞，菩薩摩訶薩因佛力加持，於㆔昧門不入涅槃，以便化度㆒切

眾生行滿如來之㆞，成就不可思議功德。 

(㆕)聲聞、緣覺為㆔昧樂所昏醉，未能善了唯心所見，自共相習氣纒縛其心，生涅槃想，

非寂滅慧。 

(五)色相㆟生，如幻如化，如夢如乾達婆城，執著其㆗生種種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等痛

苦。若悟此虛妄之本質，則能順逆自在，得如幻㆔昧，而能於幻化㆟生㆗，修菩薩

心，行十無盡藏，展開如來藏識本來的光明清淨，是自證聖智所行境界。 

㆔、修行的法要就是佛法 

(㆒)本經說五法，用以概括㆔性、㆓無我及八識。說㆒切唯心所現，菩薩亦唯心所現，

修治此心即得如來㆞。 

(㆓)說十㆞的修持及對應波羅波羅蜜。 

1.歡喜㆞修布施波羅蜜。 

2.離垢㆞修持戒波羅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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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發光㆞修忍辱波羅蜜。 

4.焰慧㆞修精進波羅蜜。 

5.難勝㆞修禪定波羅蜜。 

6.現前㆞修智慧波羅蜜。 

7.遠行㆞修方便波羅蜜。 

8.不動㆞修願波羅蜜。 

9.善慧㆞修力波羅蜜。 

10.法雲㆞修智波羅蜜。 

㆕、說如來㆞修持法要 

(㆒)如來法性，要在離㆕句以成現證，即離㆒異、俱不俱、常無常、有無非有無，而行

於菩薩道。 

(㆓)以㆔昧樂普安眾生，如恆河沙。 

1.法身如恆河沙，終不壞滅。 

2.恆沙無有限量，菩薩行亦無限量。 

3.恆沙不能燒，能忍、無增減，佛性亦然。 

4.深心願樂，如恆沙之自在。 

5.隨順菩薩涅槃清淨之流，如恆河沙。 

(㆔)行十㆞菩薩之行，以智觀察內外諸法，知與所知悉皆寂滅，但自證聖智永遠寂靜光

明。 

五、說如來之法性 

(㆒)說如來之現證。 

(㆓)說如來之常無常。 

(㆔)說如來之變化和智慧。 

(㆕)說如來於剎那之表現。 

六、陀羅尼之要義 

(㆒)總攝心要。 

(㆓)得大功德。 

(㆔)佛所加持。 

(㆕)易於成就。 


